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参展申请表（代合约）
我公司决定参加本届博览会，并保证按时支付各项参展费用，包括自理汇款手续费。不在现场零售展品，不展出侵权假冒产品，服从大会统一按排，遵守大会有关规定。
	一、展商资料(请用正楷字详细正确填写，此信息将载入会刊)

	中文名称
	
	英文名称
	

	通信地址
	
	邮政编码
	

	直线电话
	
	图文传真
	

	联 系 人
	
	移动电话
	

	电子邮箱
	
	公司网址
	

	展出商品
	

	二、展商租赁（请根据需要选择）

	申

请

租

用
	1. 标准展位9㎡（      ）个，位置（         ）号，费用（            ）元；

	
	2. 室内光地18㎡起租（    ）㎡，位置（        ）号，费用（          ）元；

	
	3. 会刊广告, 版位（               ），费用（         ）元；

	
	4. 其他广告：项目（          ），规格（         ），位置（        ）, 费用（         ）元；

	
	5. 新产品推介会、发布会、技术交流会：场次（     ），时间（      ）分钟，费用（       ）元；

	费用总额（大写）：
	付款日期：合同签订后五个工作日内汇出

	指定帐号
	收款单位：上海茂发会展服务有限公司
	开户银行：建行上海市龙漕路支行

	
	
	帐    号：3100 1662 6010 5250 2063

	注：公司简介（300字内），主要用于刊登在本届博览会会刊中，请另发E-mail: mfexpo@yahoo.com.cn

	三、展商须知

	1.完整填写申请表，加盖公章后邮寄或传真至组委会，申请表一经签字盖章后具有合同效力。

	2.展商交纳摊位费后，即被确认为正式参展。若展商逾期付款，组委会有权取消其参展资格和调动该展位。

	3.对于不符合参展要求和相关规定的企业，组委会有权拒绝任何形式的合作，并不承担任何责任。

	4.因不可抗拒因素（战争、自然灾害、疫情及行政命令等）使本届展会不能如期举行，组委会有权更改展期或展场。

	5.遵守《邀请函和参展手册》中的各项规定，认同展会承办单位对展会题目、参展内容、同场举办其他展会之决定权。

	组织单位确认（盖章）：
电  话：+86-21-51873918  
传  真：+86-21-54155406  
联系人：
邮  箱：mfexpo@yahoo.com.cn
	参展单位确认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负责人签名：
日      期：   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  


